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賈伯斯(Steve P. Jobs)在美國時間 2011年 10月 5日去世，給世人留下許多美好的故事

與產品。1984年的麥金塔電腦改變了電腦產業，2001年的 iPod改變了音樂產業，2007年

第一支iPhone問世。 

56歲的 Apple執行長賈伯斯，2005年在美國史丹佛大學畢業典禮上，送給年輕人『Stay 

Hungry, Stay Foolish』（求知若飢，虛心若愚），勉勵學生帶著傻氣勇往直前，學習任何有趣

的事物。他也強調，1985 年 Apple 公司開除他，是他人生中最好的經驗，從頭開始輕鬆釋

放了成功的沉重，讓他進入了這輩子最有創意的時代。賈伯斯能敗部復活東山再起，因他視

落入敗部為生命中的苦口良藥與尋找『堅持』的試煉。無論他人生中遇到任何挫折、休學或

失業，他總是決不放棄堅持下去。 

賈伯斯創立 Apple，從一開始就致力於電腦的「消費者化」，挖腳 Pepsi 總經理 John 

Sculley 擔任執行長，終因兩人的理念相差太遠，導致賈伯斯被迫離開自己創辦的公司。

1997 年，Apple 董事會決定把賈伯斯請回 Apple。賈伯斯在七年中讓 Apple 從谷底翻身，

又在接續的七年內，讓 Apple 成為全世界最有價值的公司。當時第一名的手機廠 Nokia、

智慧手機廠 RIM 到個人電腦廠 HP，因此而被迫要轉型。 

全球為之瘋狂的「App 潮」，讓原本無聊「軟體」，化身成每個消費者都想下載更多

的 Apps。在今天，這個科技史上最偉大的故事正式劃上一個句點。未來會如何，沒有人

知道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我們將很難再有另一個賈伯斯這樣的人物。 

 

 

 

題目一題目一題目一題目一：：：： 

從個案內容中所述賈伯斯的表現，可稱為當今科技業的佼佼者、領導者、偉大的管理者，

賈伯斯管理 Apple 顯然運用了管理學中管理者的五項權力。請解釋什麼是這五種管理者權

力，並簡單說明賈伯斯可能如何運用這些權力於決策與影響下屬。【25分】 

 

 

 

題目二題目二題目二題目二：：：： 

依據個案內容，請以三種『顧客價值』組合分析說明賈伯斯所帶領的 Apple系列產品，

如何創造顧客價值與創造引領時代潮流。【25分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題目三題目三題目三題目三：：：： 

請附具理由說明下列問題： 

（一）乙向甲購買噴墨印表機，甲誤取雷射印表機交付，請問甲在法律上應如何主張始

能取回交付錯誤之雷射印表機？【13分】 

（二）假設乙已將雷射印表機轉賣於丙，則丙是否取得該印表機之所有權？【12分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題目四題目四題目四題目四：：：： 

甲向乙購買 A屋，經交付價金並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後，才發現 A屋在所有權移轉給甲

之前，已被乙之債權人丙設定有抵押權。請問： 

（一）A屋所有權移轉後，丙可否因乙債務（該抵押權擔保之債務）不履行，而聲請拍

賣甲所有之 A屋？並請敘明理由。【15分】 

（二）另請說明抵押權所擔保之範圍為何？【10分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